钦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公开征求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征求意见稿） 意见的公告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农村宅基地管理，推动工作规范有序开展，根据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》（中农发〔2019〕11号）、《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》（桂农厅发〔2020〕65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起草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现公开征求意见。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从2020年7月27日起，至2020年8月4日止，若有修改意见的，请在公示期内电话或书面反映。反映情况要客观真实并说明理由，反映人须署真实姓名并提供联系方式。
意见反馈地址：钦州市南珠东大街236号，邮编535000，联系电话：0777—2824713，电子信箱：gxqzsjgz@163.com。
 
附件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实施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钦州市农业农村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7月27日
